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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整顿的新形

势下，企业面临着一些

新的情况和问题，对深

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完

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

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河北省邯郸地区针对承

包经营责任制实践中出

现的问题和矛盾，采取

了 一 系 列 新的财政对

策。

一、完善承包基数

的确定办法，更好地处

理“三者”经济利益关系

承包基数是确定国

家与企业之间利润分配

关系的基础，对于保证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至

关重要。我区工商企业

的承包是在1986、1987

年企业外部环境比较稳

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当

时普遍采用基 数招 标

法，具有一 定的 先 进

性。1988年 下半 年 以

来，企业外部环境变化

较大，活市场与死基数

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

些企业的利润，由于特

殊因素的影响，而超合

同基数很多，而有些企

业则因政策性因素完不

成承包基数，影响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为了

使滚动承包或二轮承包

中确定的企业承包基数

更加先进、合 理 和 可

行，更好地处理国家、

企业、职工三者经济利

益关系，我们本着既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又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与后劲；既使承包经

营者承担一定的风险，又使其通过努力可以达

到；既就企业本身进行年度纵向比较，又参照

同行业企业经营效益水平进行横向比较；既促

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又考虑企业外部条件变

化的指导思想来确定承包基数。具体采用了三

种方式：（一）基数调整法。即经济效益稳步

增长的企业，一般以上一年的实现利 润 为 基

础；受客观因素影响变化大的企业，以前三年

的平均实际利润为基础，并参照该企业下个承

包期内各年的生产能力、技术改造、产品结构

调整、内部潜力、市场预测等因素加以调整，
分别确定各年的承包利润基础。（二）行业比

较法。以该企业上年或前三年的平均实现利润

为基数，然后根据本企业与全区同行业的平均

资金利润率、工资利润率和不变值劳动效率的

比较结果进行调整，等于或高于同 行 业水 平

的，一般不作调整；低于同行业的，上调到同

行业平均水平，并确定逐年的递增比例，进而

定出各年的承包利润基数。为此，我们印发了

全区九个工业行业1987、1988两年的平均资金

利润率，供各县各企业参考。（三）基数招标

法。即凡实行招标承包的企业，通过公开竞争

确定中标基 数。据 我区302个企业单位第二轮

承包合同统计，1990年合同实现利 润基数 比

1989年增长25 .3% ，其中116个预算内企业上

交利润基数增长了28.5%。

二、健全承包指标体系，防止企业短期行

为

承包指标是承包中企业对国家应当承担的

经营责任的体现。因此，承包指标体系不仅应

当包括实现利润和上交利润指标，而且应当包

括企业发展的各项指标，以便在提高经济效益

的基础上，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企业后

劲的不断增强。我区在第一轮承包中，有的企

业发展指标软化，有的企业承包指标不健全，
缺乏约束指标，易于诱发企业短期行为。针对

这个问题，我们完善了企业 承 包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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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承包合同指标分为两大类：一是承包指标。
包括实现利 润、上交 利 润、企业发展三项内

容，并对这三项指标实行百分考核。发展指标

主要含设备更新改造、技改项目、固定资产增

值、补充流动资金、清偿债务、归还贷款、处

理历史遗留问题等。二是约束指标。工业企业

主要包括产值或产量、全员不 变 值劳动生产

率、资金利税率、质量、安全、新产品开发、

资金周转天数及职工培训等。流通企业主要包

括商品购销额、库存商品适销率、流通费用、
经营品种、经营范围、服务项目 和质量、安

全、处理有问题的商品，以及职工培训等。这

些指标要求企业必须完成；完不成时，年终从

百分中扣减。这样，硬化了发展指标，强化了

约束指标，形成了既保上交任务，又保企业发

展的指标体系。

三、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合理限定承

包经营者的收入

承包人与职工收入悬殊，不仅是分配不公

的问题，还是导致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重要因

素。因为，相差悬殊，包含着 承包人收入过

高，带来职工在收入上的攀比，其结果是推动

消费基金的增长。
为了抑制承包企业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我区除了在完善工效挂钩办法，加强预算外资

金管理，严格控制企业留利的使用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外，还针对一些承包人与职工收

入悬殊这一问题，在合理限定承包经营者的收

入方面试行了若干办法。我们按照按劳分配的

原则，依据企业规模、行业差别、经营难易和

贡献大小等因素限定承包人的收入，具体规定

了六条：一是对承 包人的 收入实行由基本工

资、承包工资、奖励工资三部分组成的综合效

益工资制。按照实现利润、上交利润、企业发

展三项指标百分考核，以分计酬。凡是全面完

成承包指标达到100分的，承包人领取基本工资

和承包工资；超过100分的，增发奖励工资；

低于100分高 于 80分的，只领取基本工资；低

于80分（含80分）的按与满分之差扣减基本工

资。并把上交利润作为否定指标，完成或超额

完成其他指标而未完成上交利润指标的只能领

取基本工资。二是实行综合效益工资的承包经

营者及承包集团成员，不得再领取岗位津贴和

职工奖金。三是完成承包合同后，承包人的收

入一般可高于本企业职 工 平 均收 入的 1 至 2

倍，最高不得超过 3 倍。四是承包期内承包人

每月只能领取基本工资，年终审计考核后兑现

当年综合效益工资，并从每年的实际收入中提

取一定比例作为风险储备金，由企业专户储存，
承 包期 满 后兑现整个承包期的奖罚。五是承

包经营者的收入要公开，分配方案经职代会审

查，并按企业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主管部门

和劳动部门审核批准。六是规定年终按承包合

同兑现的综合效益工资为承包者的年收入，以

此计算平均月收入达到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

的要照章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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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次综合财政

高级研 讨班在徐州举办

由城市综合财政研究会主办的综合财政高 级研讨

班于1990年 5 月19日在江苏省徐州市开学，到 6 月12

日圆满结束。参加研讨班的近百名学员来自全国24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此次研讨班在财政部综合计划

司、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政学会等单位负责同志的

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聘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

中央党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天津

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和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18名专家、学者授课、指导。
专家们针对当前经济战线上出现的 “三角债”、 “市

场疲软”、 “信贷膨胀”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演讲。研

究会还邀请了全国综合财政工作开展得较好的 8 个省

市的代表来研讨班交流工作经验，并组织全体学员到

徐州市大中型企业徐州合成洗涤剂总厂进行了实地参

观考察。这次研讨班是 一 次层次高、范围广、时间

长、内容好、收效大、理论联系实际的高级研讨班，

深受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梁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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